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天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4人，代表股份137,807,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52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28,968,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6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3 人，代表股份 8,839,1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3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9人，代表股份16,181,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7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7,342,3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3人，代表股份 8,839,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36%。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37,049,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99%；反对 653,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4%；弃权104,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2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3148%；反对653,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99%；弃权104,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慧杰、杨珉名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85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44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

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并实施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现将本次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本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70,25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47,025,000.00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若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

发生变化，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70,25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12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12月 2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638

01*****612

00*****451

股东名称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陈辉

陈秋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F区9号楼B楼10层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91-83719323 传真：0591-83719323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22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1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17日

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澄湾街19号院大北农凤凰国际创新园行政楼104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根伙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58人，代表股份 995,995,1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89%。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代表股份934,449,6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831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1,155人，代表股

份61,545,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55人，代表股份 61,545,5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9%。

3.部分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现

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 975,4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58%；反对 19,156,
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33%；弃权 1,402,9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86,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955%；反对

19,156,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249%；弃权1,402,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95%。

2.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 947,055,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864%；反对 47,509,
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00%；弃权 1,430,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828%；反对

47,509,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936%；弃权1,43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36%。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 947,069,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878%；反对 47,540,
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32%；弃权 1,384,62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0,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52%；反对

47,540,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451%；弃权1,384,6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98%。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同意 975,11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33%；反对 19,489,
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67%；弃权 1,39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62,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696%；反对

19,489,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661%；弃权1,39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43%。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946,871,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679%；反对 47,564,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56%；弃权 1,559,22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8,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1,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828%；反对

47,564,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837%；弃权1,559,2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34%。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949,22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042%；反对 45,384,
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67%；弃权 1,385,17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75,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075%；反对

45,384,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419%；弃权1,385,17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07%。

3.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且涉及关联交易，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张立忠先生已回避表决。

同意 970,696,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99%；反对 23,693,
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89%；弃权 1,604,87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8,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46,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941%；反对

23,693,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982%；弃权1,604,87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76%。

4.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框架协议暨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张立忠先生、邵丽君女士已回避表决。

同意 975,13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68%；反对 19,227,
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05%；弃权 1,620,52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2,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97,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261%；反对

19,227,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409%；弃权1,620,5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31%。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张晓庆、刘皑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晓庆、刘皑律师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5-112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银锡 公告编号：2025-97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日、2025年12月6日、2025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兴业银锡：

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89）、《兴业银锡：关于增加股东

会临时提案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94）、《兴业银

锡：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96）。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17日上

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开始时间2025年12月17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
年12月17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吉祥；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内蒙古兴业银

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748人，代表股份623,854,644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5.1342%。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406,936,51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2.917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46人，代表股份216,918,13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12.2164%。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746人，代表股份 138,614,2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80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3,616,4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564%。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45人，代表股份94,997,7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501%。

（八）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通知公告中明列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618,375,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17%；反对 5,338,
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7%；弃权141,43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3,134,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469%；反对

5,338,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11%；弃权 141,43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623,378,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7%；反对 33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弃权141,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138,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66%；反对

3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0%；弃权141,83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银漫矿业融资租赁（青银金租）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23,191,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6%；反对 48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弃权175,9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950,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2%；反对

4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8%；弃权175,93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银漫矿业融资租赁（环球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23,174,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8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弃权192,5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933,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91%；反对

48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0%；弃权192,53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融冠矿业融资租赁（环球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23,16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6%；反对 5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9%；弃权171,4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92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31%；反对

5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3%；弃权171,43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银漫矿业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23,211,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9%；反对 4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弃权188,9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97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9%；反对

4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8%；弃权188,93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 562,293,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321%；反对 61,411,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弃权149,73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05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881%；反对

61,41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039%；弃权149,737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兴业黄金（香港）发行境外债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23,328,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6%；反对 4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弃权63,2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087,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1%；反对

4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3%；弃权 63,23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洋、李舒薇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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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非独立董事

和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锡”或“公司”）于2025年12月17
日召开 2025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和《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程崇刚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张国新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程崇刚先生和张国新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兴业银锡：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86）。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或“公司”）2024年度经营情况，按

照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佳骏”）于2023年10月31日签

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约定，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需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

公司支付2024年度业绩补偿款52,085,122.61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云南佳骏支付的上述业绩补偿款6,000,000元。云南

佳骏对未能如期支付 2024年度京蓝科技业绩补偿款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

意，并向公司和广大投资者诚挚道歉，同时表示将尽快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逐步完成2024
年度业绩补偿。

3、公司将就本期业绩补偿款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补偿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31日，经与重整投资人充分协商，京蓝科技、管理人分别与云南佳骏-招平

煜荣投资联合体及其指定的适格主体共计9家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其中，云

南佳骏就京蓝科技经营做出如下业绩承诺：在剔除中科鼎实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对京蓝科技

合并利润表数据的影响或贡献因素情况下，京蓝科技2024年、2025年、2026年连续三个年度

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00万元、4,000.00万元、6,000.00万元，不足部分由云南佳骏在京

蓝科技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现金补偿款进行补偿；（本条所述归母净

利润指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列报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披

露的《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3）。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及2025年4月15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111003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及2025年9月26日出具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盈

利数与业绩承诺数差异情况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111021号），剔除中科鼎实合

并报表范围内对ST京蓝合并利润表数据的影响或贡献因素情况下，ST京蓝2024年度实现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为-2208.51万元，与承诺的 2024年度 3000万元的业绩之间差额为 52,085,
122.61元。控股股东云南佳骏需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2024年度业绩补偿

款52,085,122.61元。

二、本期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2025年4月16日，公司在审计报告出具后的7个工作日内

向实际控制人马黎阳先生、控股股东云南佳骏发出《关于公司2024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

关业绩补偿的通知》，就京蓝科技2024年度业绩补偿款金额及支付方式等情况予以通知和确

认，上述业绩补偿承诺人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三个月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

付相应款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公司业绩补偿款支付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云南佳骏支付的上述业绩补偿款6,000,000元。同时云

南佳骏承诺将尽快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逐步完成2024年度业绩补偿。

本期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云南佳骏将继续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相关条款

的约定完成本期承诺事项。

三、其他说明

本期业绩补偿事项的实施，是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等有关约定开展，不会对公司2024年

度损益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业绩补偿事项未来的进展情况，并且继续积极督促业绩承诺方切实履行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同时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业绩补偿收款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5-098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公司业绩补偿款支付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由董事长李

变芬召集，并于2025年12月12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
年12月17日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5
人，实际参加董事5人，独立董事王珊以通讯方式参会。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变芬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川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刘广忠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

任李川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李川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简历

李川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8月出生，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高级会计师。曾任浙江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财务部经理、总公司财务部管理室主任、河南省分

公司财务部经理，三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三川控股子公司深圳嘉能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汇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董事，江苏科耐特电缆附件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江苏科耐特电缆附件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本公告日，李川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5万股，李川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川冰先生从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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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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